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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2020年盐官车辆基地食堂智能餐盘采购项目询比公告
根据我单位采购计划安排，现拟采用询比方式采购2020年盐官车辆基地食堂智能餐盘项目，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报价。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人：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2.供货地点：海宁市盐官车辆基地（实际送货地址由采购人指定）。
3.供货时间：采用一次性供货，到货时间暂定8月底；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下达的供货通知后45天内完成供货。
4.采购物资：食堂智能餐盘物资等一批（具体物资清单详见采购文件清单》。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同一法人或自然人持有两个公司股份30%及以上的两个法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
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涵盖本项目物资的经营范围，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
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记录。
三、获取采购文件的方式、时间及售价：
1.发售时间：2020年8月5日11时：00分至2020年8月10日10时：00分(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2.获取采购文件方式：联系采购人获取。
3.采购文件售价(元)：人民币 零 元。
4.本项目不提供其他采购文件获取方式。
四、采购响应文件提交等要求
1.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8月13日17时00分之前；
2.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238号广隆财富中心1号楼15楼；
3.递交方式：供应商或授权代表原则上应现场递交采购文件。如采用邮寄方式投递的，邮寄过程中文件的遗失、损毁、逾期以及其他任何问题均由询比申请人自行承担，与采购人无关；邮寄费用由询比申请人承担。
五、其他事项
购买采购文件时须提交以下文件：
1.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证)；
2.银行开户许可证；
3.法人代表身份证；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有）。
六、联系方式
采购人：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238号广隆财富中心1号楼15楼
联系人：石先生
电话：13966727253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海宁分公司综合办公室（兼纪检监察审计室）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海洲街道钱江西路238号广隆财富中心1号楼15楼
电话：0573-8700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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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询比报价
1.询比报价的范围：为含税全包价，包括产品的生产、设计、销售、运输、验收、安装、售后、税金等等一切费用；
2.询比申请人须对询比采购文件中的全部货物进行报价，报价必须逐项全部报齐，否则报价无效；
3.在报价表备注栏内须注明报价产品唯一品牌及型号；
4.报价不得超出采购控制价，否则报价无效。
5.询比申请人只有一次报价的机会，本次报价为采购人要求被询价的询比申请人一次报出不得更改的价格。不得出现选择性报价、多个报价或有其他附带条件的报价等情形，否则报价无效。
二、偏离
1.询价品牌型号为参考品牌型号；如报价人所报产品品牌型号与询价单不一致的，须在采购人指定的时间内提供报价产品质量、技术性能等不低于“参考品牌型号”的证明材料或样品；证明材料或样品经采购人认可后，报价方为有效。由此产生的样品往返寄送快递费等相关费用（如有）须由报价人承担，且因此导致的样品损坏、灭失，采购人概不负责。
2.所报产品必须完全符合询价单中的产品描述，必须是全新的正牌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具备产品合格证。货到验收如发现与询价单中产品描述不符或无产品合格证，我司将做退货处理。如为假冒伪劣产品，我司将报市场监管部门，造成损失的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三、报价无效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询比申请人报价无效：
1.响应报价高于项目控制价的；
2.供应商资格不满足询价公告载明的资格预审条件的，或不满足国家有关规定的；
3.询价有效期内报价人递交两份或多份内容不同的报价单，或在一份报价单中对同一采购项目报有两个或多个报价，且未声明哪一个有效的；
4.物资技术含量低、不符合询比采购文件要求或者无效报价的；
5.报价注明的产品品牌、型号不唯一，存在多个混淆报价的报价无效；
6.供货范围、交货期不满足询价单要求的；
7.报价人以他人名义报价、或与他人串通报价、或以行贿手段谋取中选，或弄虚作假的，发现各报价人有关联关系的；
8.供应商承诺质保期低于我司要求质保期，且经评审小组确认，拒绝按照要求提供质保的；
9.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询价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要求的；
10.存在询价单中明确将被拒绝或无效的其他情况。

评审办法
1、本项目采用线上报价线下评审的方式；
2、本项目的评审办法为响应供应商含税总价经评审的最低价法。
